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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足球協會 

第13屆第1次理事會會議紀錄 
時 間：112年2月6日（星期一） 12:00 ~12:30 

地 點：Zoom線上會議室 

出席人員：蕭代理理事長永福、王副理事長筱薰、郭理事志恆、

方理事錦龍、羅理事建輝、曾理事維廣、蔡理事尚明 

列席人員：鄭秘書長世忠秘書處、秘書處 

主 席：蕭代理理事長永福             記  錄：林彤涓 

壹、大會開始 

貳、主席致詞  

參、前次會議紀錄 

肆、會務報告 

伍、提案討論 

第一案：審定會員資格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明：1.依據本會章程第21條；台北展逸天行者於台乙聯賽

積分排名第一，晉級企甲聯賽。 

2.以上待理監事決議通過後送會員大會決議使得行

使會員權益 

3.依據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第5條第1項人民團體理

事、監事及會員代表之選舉或罷免，應由理事會在召

開會議十五日前，審定會員(會員代表)之資格。 

決 議：1.如團體會員變更會員代表，須於會議前五個工作日

提出變更申請；如須於會議前一天或當天變更，因

疫情或死亡等不可抗力之因素下可變更代表，其他

因素如交通則不可變更。 

2.照案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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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、臨時動議 
       

柒、散會 




